
关于第 104次理学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前准备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系（所、中心、研究院）、老师、同学： 

根据研究生院通知，理学院即将召开第 104 次学位分委员会议，请相关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和

申请博导或硕导任职资格的教师按照要求尽快提交申请。  

关于申请学位： 

1.   理学院的研究生到各系提交学位申请材料，各系部学科汇总后请将所有申请材料务

必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周五下午 16 点前提交至学院，逾期不受理。提交时请填写

附件 2 模板，并附学生科研成果相应证明材料双面打印：（已发表文章请提供首页+

检索记录，录用阶段的文章提供录用证明+全文+期刊检索；专利请提供加盖公章的

带专利号的首页及排序页）； 

2.  材料基因研究院、材料学院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的学生请参照第一条要求及提交

时间集中提交到理学院办公室（E413b）田老师。  

关于申请博导或硕导任职资格，近三年研究成果要求如下： 

1. 评聘博士生导师学术创新成果不少于五项； 

2. 评聘硕士生导师学术创新成果不少于三项； 

3. 正高职称者评聘博士生导师有主持 1 项及以上国家级课题（青年项目除外），到账

经费总计不少于 50 万； 

4. 副高职称者评聘博士生导师年龄限制 45 周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，主持 1 项及以上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其相当级别的项目，到款经费总计不少于 100 万元。 

详细请查看附件相关文件，具体申请流程如下： 

1）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（https://gmis.shu.edu.cn/gmis/），进入导师管理系统

点击选聘管理填报选聘材料； 

2）将所有证明材料按下面清单顺序整合成一个 PDF 电子版文件先发邮件联系田

老师(66131060、hltian@t.shu.edu.cn)进行审核，审核后再由本人系统上传主要成果

证明材料并提交，联系二级党委负责人和学位点负责人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导出简

况表；请务必认真填写，所有数据以系统内填报为准，如果系统填报证明材料与提交

的纸质材料不符，应以系统填报证明材料为准； 

3）导出的简况表需本人所在的系所领导签字，申请表和相应证明材料务必于 2024

年 12 月 6 日周五下午 16 点前提交至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公室（E413b）。 

 材料清单如下（必须是近三年成果）： 

◆  佐证材料清单目录（模板请见邮件附件 1）； 

◆  近三年论文的三大检索报告，请提交学校图书馆出具加盖公章的检索报告； 

◆  已检索的文章只提供首页，录用阶段的文章提供录用证明+全文，专著封面和

版权页，获奖或专利证书复印件等； 

◆  项目证明文件复印件，项目批准书或合同协议（包括学校科研启动经费）等，

如果项目类别不明确请提供学校科研管理处的证明材料； 

◆  经费截图（学校系统里到账经费截图、现有经费余额截图等） 

5. 材料基因研究院、材料学院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等导师评聘材料要求及提交时

间同上，另需附一份表决票，简况表、表决票需经研究院（中心）审核以及领导签

字后，连同佐证材料一起，集中提交到理学院办公室（E413b，66131060）。 

备注：根据《上海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，学位申请人应

在答辩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提交学位申请材料。逾期未提交或提交材料不齐全者，不受理其

学位申请。 

理学院 

2024 年 11 月 22 日 

https://gmis.shu.edu.cn/gmis/%EF%BC%89%EF%BC%8C%E7%82%B9%E5%87%BB%E8%BF%9B%E5%85%A5%E5%AF%BC%E5%B8%88%E7%AE%A1%E7%90%86%E7%B3%BB%E7%BB%9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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